
桃園縣龜山國小 103學年度校務評鑑實施計劃 

壹、評鑑目的 

一、了解學校辦學績效，促進校務興革。 

二、激勵學校團隊士氣，發揮專業功能。 

三、整合例行評鑑工作，提升行政效能。 

四、評析學校特色文化，帶動多元發展。 

貳、評鑑對象 

桃園縣龜山國小行政團隊。 

參、評鑑項目 

一、校務發展； 

二、教務發展； 

三、訓導發展； 

四、總務發展； 

五、輔導發展。 

肆、評鑑方式 

一、學校外部評鑑：由校長遴聘優秀退休校長，組成外部評鑑小

組，以校長為召集人，並訂定評鑑工作計畫。 
 

二、評鑑方式： 

（一）評鑑當日在協調會時，由校長主持，當場決定評鑑委

員之評鑑項目。 

（二）評鑑委員依評鑑日程表進行評鑑，各處室評鑑現場須

指派一-二位解說員。 

 

伍、評鑑運用 

一、學校外部評鑑：評鑑結果作為校務發展改進依據。 

陸、評鑑經費 

一、學校外部評鑑所需經費於學校相關經費支應。 

柒、獎勵 

相關工作人員，從優敘獎。 

 
 


